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省级

主管部门
	实施

层级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奖励
	对长期从事市容环卫作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八条 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2.《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整洁、优美、文明、和谐城市环境的权利，有维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爱护环境卫生设施的义务，尊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专业作业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其履行职责。对损害、破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有权劝阻、制止和举报。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省住建厅
	市级、县级
	1.制定方案责任: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开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将初审结果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程序给予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6.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奖励
	对于在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在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省住建厅
	市级、县级
	1.制定方案责任：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开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将初审结果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程序给予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6.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行政奖励
	对在城市照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五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省住建厅
	市级、县级
	1.制定方案责任：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开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将初审结果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程序给予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6.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